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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采购的货物或服务的说明

一、采购需求

（一）项目背景

2020 年以来，河南省财政厅按照财政部关于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

的要求和部署，对标财政部《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》、《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（2.0

版）》、（以下简称《规范 2.0》）和《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技术标准》、《预

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技术标准 V2.0》（以下简称《技术标准 2.0》），积极进行业

务改革，推进“省级大集中部署、市县分级使用” 模式的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

建设。

新乡市财政局按照要求，于 2022 年完成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，业务范

围涉及财政中台、基础信息库、项目库、预算编制管理、预算调整调剂、预算绩

效管理、预算执行管理、会计核算等多个业务模块。系统上线以来，为新乡市财

政业务管理提供了有效支撑。

随着财政管理改革的推进，以及我市对预算业务精细化、科学化管理的要求，

需要结合我市预算业务实际需要，增加、完善政府预算报表、汇总指标信息表和

相关业务查询能力，进一步提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我市财政业务的支撑能力，

提高财政业务管理工作质效。

（二）实施目标

实施目标主要是跟进新乡市财政局用户要求，新建《政府预算报表》、《XX

年指标结转表》等报表，增加相关业务查询能力，强化报表展现、分析能力，提

升财政数据的透明度和可用性，实现指标结转的线上化、规范化流程管理，并同

步增强结转数据的业务查询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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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实施内容

1、提供业务查询+政府预算报表及能力

按新乡市财政局提供的报表样式及相关要求，增加一套《政府预算报表》，

提取部门预算和政府预算数据，其中：支出按部门预算提数，收入按政府预算提

数。

2.提供业务查询报表及能力

按新乡市财政局提供的报表样式及相关要求，增加一张当年预算与上年预算、

执行情况对比表。要求表里包含同一个项目上年的预算数、执行数与当年这个项

目目前的预算情况。同时，需要统计待分和可执行项目，其中，待分项目的支付

信息要求对源头是这个待分指标的项目都进行统计。

3.提供业务查询报表及能力

按新乡市财政局提供的报表样式及相关要求，新增两张汇总指标信息表，汇

总各种口径查询的指标信息。要求汇总指标信息表中的支付清算数据口径和支付

业务查询下的指标查询表一致。同时，汇总指标信息表里的列除处室待分未分配

这一列统计的是科室指标外，其他列统计的都是单位指标。

4.提供指标结转结余能力

按新乡市财政局相关要求，在核批表生成前，增加一个功能，由科室挑选需

要结转的指标，送审到核批表模块。在科室挑选项目的界面，需要新增两个字段：

一个给送审的指标自动生成一个唯一编码，另一个是“分类”字段，该字段的值

通过下拉框选择填写。可选择的值最好像职能职责一样可以自行新增。送审为单

向，不能由科室撤回，只能由预算退回。

5.提供业务查询能力

按新乡市财政局提供的报表样式及相关要求，业务查询模块里增加一个表

《XX 年指标结转表》，显示这些送审指标的信息，这个表里包含自动生成的唯

一编码列，和科室补充的‘分类’列。同时，要求目前已有的指标业务查询里，

筛选和表列里也加上分类和唯一编码这两个字段。



3

二、实施服务要求

（一）时间要求

实施服务时间要求：合同签订之日起 1个月内完成部署上线，服务供应商负

责完成新乡市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升级（报表统计、查询）实施项目、培训等工

作，确保系统满足上线要求。

（二）人员要求

1.人员配置要求

服务供应商在系统实施期间，至少配备一名项目经理，2名实施人员。项目

经理应有 3年以上的行业经验，实施人员应有 1年以上的行业经验。

2.人员稳定性要求

（1）服务供应商技术服务人员在合同期内应保持相应的稳定。

（2）如果服务供应商在合同期内需要更换项目组员，应提前十五天书面通

知采购人，并附上相应资料供采购人认可后方能更换。

（三）培训服务要求

服务供应商按照采购内容及要求对系统相关使用人员进行集中培训，培训组

织和场地由采购人统一负责，服务供应商提供师资和指导人员，确保系统相关使

用人员能够独立使用，正常开展业务。

1.培训对象

新乡市本级财政局。

2.培训内容

服务供应商负责培训工作，培训的内容应包括（但不限于）系统基础配置、

使用、常见问题处理、常用功能设置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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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验收要求

项目双方可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协商，确定验收时间，组织项目验收工

作。验收程序要按照采购人有关项目验收管理办法的文件规定执行。

（五）信息安全要求

服务供应商应严格遵守采购人关于信息安全方面的规定。项目成果以及采购

人为方便项目实施所提供给服务供应商的工作流程、管理模式、试验数据、规程、

程序等相关资料文档，开发过程中所产生的资料、文档、数据、相关附属品均属

于采购人信息资产，服务供应商应保证这些信息在项目期间及项目结束后规定时

间内的安全。

服务供应商应建立并实际运行项目进展期间的信息安全管理规范，以确保项

目启动、实施及实施后的信息安全管理。

非经采购人书面许可，服务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泄漏项目资料。因服务供

应商原因导致项目资料、文档、数据或采购人其他有关秘密泄露的，采购人有权

要求成交方采取措施消除影响，并赔偿采购人损失，影响严重的将追究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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